1142 B & 1 2 5715

A

iy

R (R LX)

BV TF‘ i_g» A

27 )

12

(2

£

12

F

A

Bl



i

i cEEERPF AT

THRIEA FliRE

ESH

FiAD mpeEmcg AP

THRIEA Fmai

IR FATN R R REEEGFLL ) AP T

a >

gﬁ—i%‘}qo

ECIY-.5 = o

U U

EL d

CEF AR FHEEHLG A FH LA o @ kR
ag4§%¥ﬁ&’%ﬁﬂ@ﬁoﬁﬁiiﬁﬁﬁxgﬁﬁ
A <E¢ﬁ’ﬁﬂ%@ﬂfﬁb§Wi°éﬂ?¢ii§%‘
LR SRR A G S R I E g Uy R
§°@ﬁ4ﬂ# ﬁ%iﬁiﬁﬁﬁﬁ%ﬁ%§%<f
P\-:'> 1 200 ﬂ » AT IZF’%%\?&EF'&r'/FﬁﬁE—ﬁ’E\‘E%mé_
IR R RES EX o o Qe '?52*4?%’&.%@%*#]5 f'%ﬁ"ﬁ 3
%%i4fﬁiﬁ’@é&*%%§@%ﬁ%ﬁ% R
% A O Bdrl 2 247~ R fRL
AeBshgadmange e pgagmis (T4
) B3EE S BBEFE S WILFEL]L S $A2IFEF 1~ F 15
liER1E TG P2 o~ JRFEHFIETY T 2050, o

#=F



I RARA T a4 o g e B2 A 2 MU
FiF e rREAREEA T TA R F LR o
’ >

f,’fs#;ﬁ;tfﬁizwi;ﬁiu’s‘b% AT B TN B 2 F A F 7
%

Hb ;F l? 7 % «V’k :I“"’ “\: lf‘i ‘;" o "; __; ’ IF jZ‘ A __\;P— E.&rﬁ.
Z2_A EE—"_ ’ Z(‘:,gl,,_" TE?F' EL:JZ“:J\; ::1 * ﬂb /F ]%’7 ']‘i—’]3 —\::: ; ll,L ;)Z‘ji
FAANGFHLEF 0 2 EIIF ARG o RF AL L F

%ﬁ*’%é%%é‘Fwﬁ%*(ﬁw>’xnumza
Y & = —‘ﬁ&@ PRVEL St iu;—;‘—f? LRI B ﬁ,J,‘;:ﬁ*_
T";;Jr‘rr)ﬁ;\;ﬁ.%sb/ﬁ & o Pf%gg,/\i.;ﬁ;fgs h it T o 1
RAETAERE o WP L FEG AR

AENFREFR S EEAE 0 T AR
FREAT NG P EARE R A MAALFER s A

\

dEqpa 3@50&@4‘J*%ﬂ%~3m%~3¢%’ﬂuﬁ’g
ewlEa ~2002 ~ 2010 ~ 2017 *

7 9 07ﬁj>, y g d
Buﬁf14’£ﬁwﬁ* B s Bk
B|AF 4 AR RS ) 25 489
a8, 618m£ H*EF£285,053

238&256’1 Ty Aoz m oy
: [ ;%@5}%42 RfEFIAER 2
ﬁ?;_» RARRGE A1, 2001@ I I WA E:
ﬁﬁ‘ ,aﬁ,w pERL AR
B-5 p ‘})g -8 i I*EF o

b
i
mj



Afe¥ % 357~309F ) » 241,200 ~ » & A { 2w
- f T‘”‘)ﬁ&‘}a—: & #\/}H\:i’g EEd o T REZF AP T EF'&\-"
R T2BA r{i‘é\ L =W N E - ] %" I A=
E T BT RER ip%u¢@@ﬁﬁpxﬁ%%<&
FWED o
(= )ﬁ}’% AP IIB%‘«‘ TP > &0 Ty~ 9459, 386~
[+55% 0 (573,1224572,336) +2=49,386 > ~ T w7
o BAREF394IE] 0 T3 FE AP 38 (e
Mok S SZHE o IR E ! Q\ sl w2 @ 2002~ 2010 ~
2017# 21 ) ~p * L2214 (B - RE > DR E !
g 22007# ) o 3 HENZARIZIN2ERFETEMRE
BErE TR E  2RMARRBFIMA LA TE TR
Ak Brs A iR ?{ \%ﬁﬁﬁiﬁpé #(LAmE
$37T249F ) > 2 HEzept 2 &8 (L4m¥ %403F ) >
Hini B g E'é’j-& Fﬁlaéﬁﬁ—'éﬂlx;.lw 618%53‘%
%% £285,008~ (3-& 5% 1 12,000+13, 053=25, 053 >
*ad %2897 ) & l;! E B % 640F 2 2 T 7 ax A '»Q
AFFH 0 UET- EFEA AR L e d g
A A MAERL2B T2 0 A114# iéﬁm,wmﬁ#
Ar g omAER 185,010~ H1.2%3 % 158,618
Ao e g3 BB A 2 E D LR AER Y b5 48,6
18~ » HASER 27V o §=4#aﬁ4’4gﬁéﬁk%
erAEBM AT EA5, 43718 » P E R 52,636 [+E
1 (18,618-5,437) +5=2,636> ~ U Fw LT » s H R K
FFALA 5 A ARE %3663 377~379-3912394F ] ; ¥ &
E%%%ﬂﬁﬁw%ﬁiiOOO’ﬁgﬁ%%#%ﬁg%
Bz A TpAT RS, 43T~ 18 > M B R 2 183,181~ (348
7o 1 18,618-5,437=13,181 » &~ ¥ %367 ~ 3792 382
‘pf) o ﬁ&? a%kE DAY L285,0037 0 ARd1E5, 81T~
E S 2,636+13,181=15,817) 2. 3% 4 » I 2E¥7 £ o
o e qz%a‘rf'»fﬁx d1is weklE 4,951~ (+%&

ﬂv\h\-

$mR



-~

I=q

o

—

: 49, 386-18, 618-15, 817=14,951) - thH = * 1749
5171';; 1?238@ 256z § 4% 0 13, 27T# 2 PF’*%?;%@{:—;
2 (¥ 0 02,380,256+14,951+12=13.27) - Ag @i
#FA00&00% A (RLAfe¥ %367;1 ) o BEXN4TR o BE
*i 8 K0 B 540 H 10E ¥ 190 8 LA 22 655 5 4119 i
ﬁﬁg’%pzﬂ8ﬁ\/ﬁi4d£ﬂﬁafﬁ@ﬂipﬁagﬁ%ﬁ
A R RARA MR v TR el &
Bee Ao A4 D R AR R
52‘47515‘2‘}%‘7?1;;12!&5;1%,F7§ T A
i%ﬂﬁ%ﬁ%ﬁﬁ\WQ’iliﬁo
IEGFA AT R AI14E9Y TP AR H) P REAL ¢ A
fpr L4 u@@“%Ag’%%%4ﬁ¥£tﬁ§g~

B RSIERL2G VAR LI
A 5

Fret o ARFHMFAAEL S FRA e 2 MAR
P T2 FZ%&%F‘—EL\ ’ T-,ifﬂlﬁ‘bzp ':g'lﬁz?z'i\“’ﬁlﬁi

Wz FE e B {22 B RG] ik

B2 L e RFEAMEEERD > AL RS FH {428

B FEGI B8 B2~ $156F > A F iz $ 05
= . B 114 & 9 ? 23 B

AE S e 2 TP
‘Apg}%y /F:J\;o

JeR PRAR T B R T FEBI0P P 0 ke A DR

-}

=z

[
v

TEpF FATE 1,500 o

£ 1 R 114 & 9 23 7
o P OFRE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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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7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饒宸威（原名饒光耀）


代  理  人  李瑞仁律師（法扶律師）
複 代理 人  凃國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林哲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代  理  人  黃淑芬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任職於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名下有普通重型機車3輛（廠牌分別為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別為西元2002、2010、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牌：國瑞，出廠年月：西元2007年），另須與其兄弟姊妹共同扶養其重度身心障礙之母，及單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成年長子，其母及長子分別領有殘障補助每月各5,489元，而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及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伊債務總額為238萬256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始更生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調解不成立，有其提出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3頁），其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238萬256元（已依債權人最新陳報債權額更新，見本院卷第357、359頁），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目前任職於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計算式：（573,122+572,336）÷2=49,386，元以下四捨五入，見本院卷第39、41頁】，名下有普通重型機車3輛（廠牌：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別為西元2002、2010、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牌：國瑞，出廠年月：西元2007年），有其提出之民國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行車執照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9頁），且其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3頁），堪認為真實。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1萬8,618元及扶養費共2萬5,053元（計算式：12,000＋13,053＝25,053，見本院卷第289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如依此計算，則聲請人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8,618元，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扶養其母，每月扶養費扣除所領取之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2,636元【計算式：(18,618-5,437）÷5＝2,636，元以下四捨五入，扶養義務人5人，見本院卷第365至377、379、391至394頁】；另其單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子○○○，每月扶養費扣除每月領取之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1萬3,181元（計算式：18,618-5,437＝13,181，見本院卷第367、379至382頁）。其雖主張每月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逾1萬5,817元（計算式：2,636＋13,181＝15,817）之部分，並非可採。又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僅餘1萬4,951元（計算式：49,386-18,618-15,817＝14,951）。倘其每月以1萬4,951元清償238萬256元之債務，約13.27年之期間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380,256÷14,951÷12≒13.27）。本院審酌聲請人00年00月出生（見本院卷第367頁），現年約47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清償，並不足採。
　㈢至聲請人之複代理人於114年9月17日本院訊問期日辯稱：殘障人士生活支出應較一般人多，如需他人協助及交通載送、醫療支出等，僅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生活費實屬過低云云，惟聲請人就其母及成年長子之實際生活必要支出，迄未具體舉證以供本院審酌，是其複代理人所辯，無從採取。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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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

    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

    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

    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

    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

    ，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

    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

    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

    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

    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

    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

    ，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

    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

    ，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

    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

    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

    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

    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

    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任職於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名下有普通

    重型機車3輛（廠牌分別為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

    別為西元2002、2010、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

    牌：國瑞，出廠年月：西元2007年），另須與其兄弟姊妹共

    同扶養其重度身心障礙之母，及單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成

    年長子，其母及長子分別領有殘障補助每月各5,489元，而

    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及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伊

    債務總額為238萬256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

    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

    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

    始更生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調解

    不成立，有其提出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號調解不

    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3頁），其主張積欠之

    債務總額238萬256元（已依債權人最新陳報債權額更新，見

    本院卷第357、359頁），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

    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

    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等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目前任職於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

    【計算式：（573,122+572,336）÷2=49,386，元以下四捨五

    入，見本院卷第39、41頁】，名下有普通重型機車3輛（廠

    牌：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別為西元2002、2010、

    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牌：國瑞，出廠年月：

    西元2007年），有其提出之民國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

    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行車執照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37至49頁），且其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3頁），

    堪認為真實。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1萬8,618元及扶

    養費共2萬5,053元（計算式：12,000＋13,053＝25,053，見本

    院卷第289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

    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

    ，如依此計算，則聲請人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8,618

    元，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扶養其母，每月扶養費扣除所

    領取之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2,636元【計算式

    ：(18,618-5,437）÷5＝2,636，元以下四捨五入，扶養義務

    人5人，見本院卷第365至377、379、391至394頁】；另其單

    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子○○○，每月扶養費扣除每月領取之

    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1萬3,181元（計算式：1

    8,618-5,437＝13,181，見本院卷第367、379至382頁）。其

    雖主張每月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逾1萬5,817元（計算式

    ：2,636＋13,181＝15,817）之部分，並非可採。又聲請人每

    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僅餘1萬4,951元（計算式：49,386-1

    8,618-15,817＝14,951）。倘其每月以1萬4,951元清償238萬

    256元之債務，約13.27年之期間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

    380,256÷14,951÷12≒13.27）。本院審酌聲請人00年00月出

    生（見本院卷第367頁），現年約47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

    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18年

    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

    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

    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

    清償，並不足採。

　㈢至聲請人之複代理人於114年9月17日本院訊問期日辯稱：殘

    障人士生活支出應較一般人多，如需他人協助及交通載送、

    醫療支出等，僅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生活費

    實屬過低云云，惟聲請人就其母及成年長子之實際生活必要

    支出，迄未具體舉證以供本院審酌，是其複代理人所辯，無

    從採取。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

    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

    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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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第11條之1、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任職於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名下有普通重型機車3輛（廠牌分別為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別為西元2002、2010、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牌：國瑞，出廠年月：西元2007年），另須與其兄弟姊妹共同扶養其重度身心障礙之母，及單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成年長子，其母及長子分別領有殘障補助每月各5,489元，而其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及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伊債務總額為238萬256元，實有不能清償之虞，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依法自得聲請更生程序，請裁定開始更生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住、居所地之本院聲請調解不成立，有其提出之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1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3頁），其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238萬256元（已依債權人最新陳報債權額更新，見本院卷第357、359頁），未逾1,200萬元，且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目前任職於正新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4萬9,386元【計算式：（573,122+572,336）÷2=49,386，元以下四捨五入，見本院卷第39、41頁】，名下有普通重型機車3輛（廠牌：光陽、三陽、三陽，出廠年月分別為西元2002、2010、2017年出廠）、自用小客車1輛（廠牌：國瑞，出廠年月：西元2007年），有其提出之民國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行車執照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9頁），且其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03頁），堪認為真實。聲請人另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1萬8,618元及扶養費共2萬5,053元（計算式：12,000＋13,053＝25,053，見本院卷第289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如依此計算，則聲請人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8,618元，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扶養其母，每月扶養費扣除所領取之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2,636元【計算式：(18,618-5,437）÷5＝2,636，元以下四捨五入，扶養義務人5人，見本院卷第365至377、379、391至394頁】；另其單獨扶養中度身心障礙之子○○○，每月扶養費扣除每月領取之殘障補助5,437元後，以此計算應為1萬3,181元（計算式：18,618-5,437＝13,181，見本院卷第367、379至382頁）。其雖主張每月扶養費共2萬5,053元，然逾1萬5,817元（計算式：2,636＋13,181＝15,817）之部分，並非可採。又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僅餘1萬4,951元（計算式：49,386-18,618-15,817＝14,951）。倘其每月以1萬4,951元清償238萬256元之債務，約13.27年之期間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380,256÷14,951÷12≒13.27）。本院審酌聲請人00年00月出生（見本院卷第367頁），現年約47歲，距達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有約18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依其年紀及工作能力，倘債務人繼續勤勉工作，當可逐月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以，依債務人目前收支情形，本件客觀上難以認定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債務人主張其無法負擔債務之清償，並不足採。

　㈢至聲請人之複代理人於114年9月17日本院訊問期日辯稱：殘障人士生活支出應較一般人多，如需他人協助及交通載送、醫療支出等，僅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生活費實屬過低云云，惟聲請人就其母及成年長子之實際生活必要支出，迄未具體舉證以供本院審酌，是其複代理人所辯，無從採取。　　

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債務人年齡、工作能力、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依首揭法條及說明，本件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第11條之1、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蔡宗豪





